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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案案说说法法

检检察察故故事事

检察长讲授思政课 引导学生学法懂法
������本报讯 为增强青少年遵纪守法
意识，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近日，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张雪涛来到淮阳区实验小
学， 为该校学生讲授了一堂主题鲜
明、立意深远的思政课。

张雪涛紧扣“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法治精神”和“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个主题，以史为鉴、以案释法，深入
浅出地进行讲解。 他带领学生追溯
红色基因的精神内核与传承意义 ，
讲述革命先辈用热血铸就的信仰丰

碑。 他结合典型案例，讲述法治精神
的深刻内涵， 引导学生明白法律不
仅是守护成长的坚实盾牌， 还是不
可触碰的行为底线。 他从学习雷锋

精神、培养良好学习习惯、树立规则
意识 3 个方面， 为学生指明成长方
向 ，引导学生做品德好 、爱学习 、守
法律的新时代好少年。

这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引发了

在场学生强烈的思想共鸣。他们纷纷
表示，今后将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党爱
国、遵法守法、拼搏进取的誓言，努力

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
的栋梁之材。

教育启智润心， 思政培根铸魂。
下一步，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发
挥检察职能优势，深化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和法治教育工作，以更优质
的检察服务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

护航。 （通讯员 李亚晖）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本报讯 为增强群众防范非法集
资意识，6 月 15 日，扶沟县人民检察
院以“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为
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检察干警通过悬挂
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

材料等方式， 向过往群众普及防范
非法集资知识。 宣传展板上生动地
展示了非法集资的主要特征、 常用
手段和常见套路， 吸引不少群众驻
足观看。 检察干警结合近年来发生
的典型案例， 深入浅出地向群众讲

解了非法集资的隐蔽性、 欺骗性和
危害性， 号召他们树立正确的理财
观念。

通过开展本次宣传活动，扶沟县
人民检察院有效增强了群众对非法

集资的防范意识，厚植了全民防非、

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 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下一步，扶沟县人
民检察院将继续立足检察职能 ，坚
决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

行为。
（通讯员 赵亚杰 马雪雨）

雷霆出击维民权
“阳光执行”护民生

������本报讯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胜诉权益，提升执行工作的透
明度与规范化水平，6 月 14 日，
川汇区人民法院开展 “阳光执
行”集中执行行动 ，以公开促规
范、以透明树公信 ，展现司法为
民的责任与担当。

当日 6 时 20 分，晨曦微露、
警灯闪烁， 执行干警集合完毕，
根据掌握的被执行人财产线索

及行踪轨迹， 制订执行方案，确
保高效率查找被执行人。 随着川
汇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
林一声“出发”指令，执行干警迅
速奔赴各执行现场。

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将释
法明理、耐心劝解与强制惩戒相
结合，在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的同时，也让被执行人感受到川
汇区人民法院打击逃避执行、抗
拒执行的力度与决心。 本次集中
执行行动出动干警 46 人、 警车
14 辆，拘传被执行人 9 人，执行
完毕 4 件 ，执行和解 5 件 ，执行
到位 43万余元。

执行工作是当事人实现胜

诉权益的最后一道关口 。 下一
步，川汇区人民法院将以 “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决心 ，继续加大
执行力度， 充分履行执行职能，
以高效执行推动生效裁判“掷地
有声 ”，让司法公信力真正 “触
手可及”，让 “纸上权益 ”切实兑
现成“真金白银”，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讯员 熊伟）

“零距离”监督执行 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

������本报讯 近日， 项城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干警前往项城市贾岭镇，参
与项城市人民法院开展的集中执行

活动，对执行行为实施全过程“嵌入
式”法律监督，为破解基层“执行难”
问题注入坚实法治力量。

开展集中执行活动前， 检察干
警与执行干警就贾岭镇执行案件的

特点进行深入沟通， 共同制订周密

的执行预案， 为监督工作精准发力
奠定坚实基础。

在贾岭镇执行现场， 检察干警
严格依据法律， 紧盯执行行为的合
法性、规范性，确保执行全程不偏离
法治轨道。 在财产查询环节，检察干
警与执行干警密切协作， 细致排查
被执行人住所及关联场所， 不放过
任何财产隐匿线索， 逐一核实资产

信息， 助力法院精准锁定被执行人
的财产状况。

面对部分被执行人的抵触情

绪 ， 检察干警积极协助执行干警
释法说理 ， 耐心阐明法律义务与
拒执后果 ， 引导被执行人认清形
势 ， 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 。

此次对项城市人民法院执行

活动开展全过程监督，是项城市人
民检察院深化 “检法协作 ”机制的
一次重要实践，不仅显著提升了当
地执行工作的效率与司法公信力，
还切实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 ， 为解决困扰基层的 “执行
难 ” 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监督样
本。

（通讯员 王春霞）

������为提升驻所检察监督质效，
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6 月 17
日上午， 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马立强（右三）带队
到沈丘县看守所开展检查指导工

作。 图为检查指导工作现场。
通讯员 耿华 摄

主动接受监督
提升执行公信力

������本报讯 6 月 14 日， 沈丘县
人民法院邀请沈丘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干警“零距离 ”全过程监
督集中执行活动。

当日 6 时许，50 余名斗志昂
扬的执行干警整装待发 ， 沈丘
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 院长杨
睿作动员讲话。 “出发！ ”随着杨
睿一声令下 ， 执行干警按照预
定方案 ， 兵分九路奔赴各执行
现场 。 无论是查找隐匿的被执
行人 ， 还是对拒不履行义务的
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
或是对涉案财产进行清点 、查
封 、扣押 ，检察干警的身影始终
伴随左右。

在执行过程中， 检察干警对
执行程序、执行方式 、执行行为
等进行了全方位监督，确保整个

执行过程合法有序、文明规范。
在检察干警的见证下，沈丘

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对拘传

的被执行人进行集中训诫，并耐
心向他们释法说理，敦促他们主
动履行义务。 本次集中执行活动
共拘传被执行人 19 人、 拘留 4
人， 执行完毕 9 件， 执行和解 6
件，执行到位 4.73 万元，取得了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下一步，沈丘县人民法院将
继续主动接受各界监督，常态化
邀请检察干警 、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等参与见证监督执行，促进
全社会形成了解执行 、 理解执
行、支持执行的良好氛围 ，切实
提升执行公信力，让人民群众感
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通讯员 周慧慧 丁畅）

“零距离”见证执行
“面对面”感受公正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执行
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对执行工

作的满意度，6 月 16 日， 西华县
人民法院组织开展集中执行活

动， 特别邀请该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检察干警“零距离”见证
执行、“面对面”感受公正。

当日 6 时许，西华县人民执
行干警整装待发。 随着该院党组
书记、 院长陈俊勇的一声令下，
执行干警兵分四路，火速奔赴各
执行现场，开展执行行动。

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检
察干警的见证下，执行干警全程
佩戴执法记录仪，确保执行过程
公开透明、有据可查。 本次集中
执行活动拘传被执行人 20 人 ，
司法拘留 9人，执行完毕 8件，执
行和解 1件，执行到位 78.7万元。

参与见证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检察干警对本次集中执行
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 他们一致
认为 ， 本次集中执行活动过程
透明、行为规范，充分彰显了司
法权威 、 展现了执行干警的专
业素养。

下一步，西华县人民法院将
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充分落实上级法院执行规范化

工作要求， 持续攻坚执行积案、
难案，自觉接受各方监督 ，用实
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对执行工

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全力打通司
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梁艳玲）

执执行行动动态态

贪图便宜收购“赃烟”
超市老板获刑一年

������本报讯 近日，淮阳区人民法
院对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件进行了宣判。 超市老板孙某因
贪图便宜收购“赃烟”，并主动“订
货”参与盗窃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并处罚金 5000元。

2024年 11月份，孙某在经营
超市期间，明知秦某（已另案处理）
提供的香烟来路不明， 仍以远低
于市场的价格收购 10余条。 这批
香烟销售一空后， 尝到甜头的孙
某主动向秦某提供 “购物清单”。
随后，秦某等人流窜盗窃，并将价
值 1.4万元的“赃烟”卖给孙某。

案发后，孙某悔罪称：“我怀疑
香烟是偷来的，但因为贪图便宜就
没多想。 我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 孙某首次
收购香烟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而后续主动索要赃
物并承诺销赃，与盗窃团伙形成
事前通谋，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共
犯。 鉴于其认罪态度良好，法院
依法两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
一年，并处罚金 5000元。

法官提醒广大群众， 切勿因
贪图便宜而收购来源不明的财

物 ，否则 ，不仅会助长违法犯罪
行为，还会招致牢狱之灾。

（通讯员 滕孝忠）

“假面新娘”的四重骗局
□通讯员 王建华

“我爸在我和曹某结婚后，一直
找我要钱， 还以我弟结婚需要钱为
由，劝我用订婚的方式骗彩礼。如果
我不给他钱， 他就把我已婚的情况
告诉曹某。”“我知道她这样做不好，
但我是她爹，我得帮她。”近日，在审
理一起诈骗案时， 面对犯罪嫌疑人
李某国、 李某某父女俩截然不同的
供词， 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对该起案
件进行深入调查。

从被婚配者到行骗者

2012 年 7 月份，15 岁的李某某
在父亲李某国的安排下， 与邻村村
民张某成婚。婚后，李某某接连生育
4 子。 李某某与张某在 2017 年 9月
份补办结婚证。 2022 年年初，不甘
于现状的李某某离家出走。

2022 年 4 月份， 李某某隐瞒已
婚育的事实，与曹某确立恋爱关系。
李某国以曹某家贫、“不值得冒险”
为由，反对二人交往。 2023 年 5 月
份，李某某谎称怀孕，迫使李某国同
意二人交往。 李某国在得知曹某愿
意支付高额彩礼后， 不仅同意二人
交往，还租赁房屋冒充李某某的“娘
家住所”， 与曹某家人协商订婚事
宜。 2023年 11 月份，李某国又租赁
另一处房屋， 冒充李某某陪嫁的全

款房，并雇佣多人冒充娘家亲属，参
加李某某与曹某的婚礼， 骗取曹某
彩礼、“五金”首饰等财物合计 26 万
余元。收到高额彩礼后，李某国向李
某某索要 2 万元用于挥霍。

“假面新娘”开启诈骗之路

尝到甜头的李某国开始劝说李

某某继续骗婚，二人自此开启“职业
骗婚”之路。

2022 年 12 月份，李某某与申某
确立男女朋友关系 。 2023 年 7 月
份，李某某与申某订婚，骗取申某财
物合计 33万余元。 2022 年 6 月份，
李某某和范某确立恋爱关系，2023
年 12 月份，李某某谎称怀孕，督促
范某与李某国协商订婚事宜， 骗取
范某财物 23 万余元。 2024 年 1 月
份，范某发现李某某与曹某有联系，
还看到了李某某与别人的婚纱照，
遂提出终止婚姻关系， 并要求李某
某返还彩礼。 而此时的李某某正沉
浸在奢靡的生活中， 早已将骗取的
钱财挥霍一空。

为尽快补齐范某的彩礼，李某某
紧急物色下一位受害人。2024年 2月
份，李某某认识了赵某。李某某以母亲
患癌，要达成母亲遗愿为由，催促赵某
与自己订婚。 李某某与赵某在认识的
第 14天订婚， 而拿到彩礼的第三天，
李某某便失联了。 赵某找到了所谓的

“陪嫁房屋”，发现该房屋是租赁的房
屋，且李某某曾在此房屋内举办过婚
礼。发现被骗后，赵某于 2024年 3月
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 至此，李某某、
李某国的骗婚剧本被迫“杀青”。其他
3 名受害人在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
后，才从李某某、李某国编织的“婚姻
梦”里清醒过来。

经查，2022 年 4 月份至 2024 年
2 月份，李某某、李某国先后骗取曹
某、申某、范某、赵某 4 人财物高达
101 万余元。 他们的最短骗婚周期
为 14 天， 最高诈骗金额为 33 万余
元。 为掩盖犯罪真相， 李某某在开
封、漯河、周口 3 地与受害人周旋，
拖延结婚事宜。

2024 年 3月 15 日，该案由鹿邑
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2024 年 8 月 2
日， 鹿邑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24 年 12 月 30日， 鹿邑县人民法
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李某某、 李某
国有期徒刑 12 年 、11 年 ， 并处罚
金。李某某不服，称对诈骗曹某的犯
罪事实、诈骗数额有异议，要提出上
诉。 2025 年 2 月 11 日，周口市人民
检察院收到案件材料。

铁证击碎“深情”谎言

“我真心想嫁给曹某，他给的彩
礼我买了家具。曹某买车，我为他付
了首付，还替他还了贷款。我没有诈

骗他。 ”面对李某某的“真诚阐述”，
承办检察官认真梳理审查案件，调
取证据链，理清作案时间，进一步明
确诈骗金额和犯罪事实： 李某某虽
然和曹某共同生活时间较长， 并举
办了婚礼， 但她隐瞒了已婚育的事
实， 与曹某 2023 年 5 月份订婚后，
于 2023 年 7 月份与申某订婚 ，于
2023 年 11 月份与曹某举办婚礼
后， 又于 2023 年 12 月份与范某订
婚。 李某某这种维系多线婚恋关系
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欺诈性， 其行为
符合诈骗罪隐瞒事实、 骗取他人财
物的行为特征。 李某某用彩礼为曹
某购买部分家具、 支付车辆首付等
行为，是赃物的处置问题，不能否认
诈骗事实的存在。

庭审过程中， 在检察官构建的
“时间线比对+资金流追踪+证人证
言印证”的三维证据体系驳斥下，李
某某最终无法自圆其说， 当庭承认
隐瞒已婚事实、 同时周旋于多名男
性之间并骗取财物的犯罪事实。

2025 年 3月 26 日，该案经二审
法院审理，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判决现已生效。


